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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永资产评估（上海）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一、 评估目的：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煤炭行业整治工作的意见》（云

政办发〔2020〕29 号），曲靖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7 月 14 日关于《曲靖市煤矿

整治“两个清单”再次调整情况公示》及富源团结煤业有限公司与富源县竹园镇

鑫国煤矿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签订的整合重组框架协议。富源团结煤业

有限公司和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司委托安永资产评估（上海）有限公司

对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基于 2020年 7月 31日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为富源团结煤业有限公司拟整合重组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

公司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二、 评估对象：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三、 评估范围： 

包括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及负债。按照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司提供的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会计报表反映，资产账面值合计 318,200,444.58 元，负债账面值合计

57,324,795.92 元，净资产 260,875,648.66 元。 

四、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7 月 31 日。 

六、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七、 评估结论： 

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于评估基准日，在

持续经营、公开市场条件、未考虑流动性和控股权溢价情况下富源县竹园镇鑫国

煤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260,875,648.66 元，评估价值 399,605,618.98

元，评估增值 138,729,970.32 元，增值率为 53.18 %。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资

产评估结果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单位：人民

币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

0 

流动资产 1 48,061,695.38 48,061,695.38 - - 

非流动资产 2 
270,138,749.2

0 

408,868,719.5

2 

138,729,970.3

2 
51.36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固定资产 5 - - 
  

   在建工程 6 8,608,749.20 190,508.10 -8,418,241.10 -97.79 

   无形资产 7 
261,530,000.0

0 

408,678,211.4

2 

147,148,211.4

2 
56.26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 - 
  

资产总计 10 
318,200,444.5

8 

456,930,414.9

0 

138,729,970.3

2 
43.60 

流动负债 
1

1 
57,324,795.92 57,324,795.92 - - 

非流动负债 
1

2 
- - 

  

负债总计 13 57,324,795.92 57,324,795.92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 
260,875,648.6

6 

399,605,618.9

8 

138,729,970.3

2 
53.18 

八、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止。 



九、 特别事项说明： 

（一）2019 年 9 月，《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

公司鑫国煤矿划定矿区范围延续预留的批复》（云自然资矿管〔2019〕617 号）

“同意延长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司鑫国煤矿划定矿区范围预留期至采

矿权登记批准并领取采矿许可证之日。划定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以协议有偿方式

出让给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司，具体出让事宜由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办

理。”本次评估按企业能够顺利办理采矿许可证，并顺利完成矿山建设投产进行

评估计算。 

（二）按照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云南省主要矿种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

基准价》(云国土资公告〔2018〕1 号)焦煤出让收益的基准价估算，本次涉及的

矿业权保有资源储量最低需缴纳出让收益为 9,231.50 万元，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转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非税

〔2017〕68 号)，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 500 万元及其以上的，可分期缴纳，

首次缴纳金额不得低于 300 万元、缴款比例不得低于 20%；剩余部分可在采矿权

有效期或国土部门组织评审的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的服务年限内按年度平均数缴

纳，但缴清期限不得超过 10 年。本次假设按照分期 10 年缴纳的方案进行折现计

算，其中第 1 期缴款比例为 20%，即：9,231.50×20%=1,846.30 (万元)；剩余部分

按 9 年平均缴纳，每期缴款金额为：(9,231.50-1,846.30)÷9=820.58 (万元)，折现

率取基准日有效的 5 年期以上LPR贷款利率 4.65%。经计算，鑫国煤矿本次涉及

的矿业权保有资源储量最低需缴纳出让收益折现后的现值为 7,425.54 万元，需在

采矿权评估结果中扣除。该出让收益为按照云南省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为基数

并在分期假设下估算的金额，最终缴款金额及缴款（分期）方式以政府相关部门

核定为准。 

（三）根据《云南煤化工集团所属云维集团所属（管）煤矿使用职工安置产

能置换指标表》，富源县竹园镇鑫国煤矿有限公司鑫国煤矿使用职工安置折算指

标数量为 4.2 万吨/年，参照市场交易价计算的金额为 210.00 万元本次评估作为

采矿权评估价值的扣除项。 

（四）鑫国煤矿公司成立初期，与富源县竹园镇团结村部分村民就村民的农

用地、耕地签订征地协议和租地协议用于鑫国煤矿公司的工业广场用地。截止评



估基准日鑫国煤矿公司只进行着矿井建设前期手续办理，尚未进行实质性工程建

设。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

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